附件

[bookmark: _GoBack]宁夏回族自治区地下水禁止开采区、
限制开采区划定成果

一、地下水禁止开采区、限制开采区划定
按照相关技术要求，全区无禁止开采区，划定限制开采区704km2，涉及银川市、石嘴山市、吴忠市3市4个县区，共计5处。
二、地下水限制开采区范围
（一）银川市地下水限制开采区。
银川市划定地下水限制开采区1处，面积125平方公里，为永宁县限制开采区。
永宁县限制开采区：范围为永宁县玉泉营和黄羊滩农场部分区域，区域边界北至永宁县北县界，西至国道G110，南至闽宁镇北，东至西干渠，面积125平方公里。与永宁县地下水开发利用临界区范围相同。
（二）石嘴山市地下水限制开采区。
石嘴山市划定地下水限制开采区3处，面积159平方公里，涉及惠农区和平罗县。
（1）惠农区第一限制开采区：范围为惠农区简泉农场第二农场渠以北，红果子镇110国道以南，第三排水沟以西，沿山1140等高线以东区域，面积52平方公里。与惠农区地下水超采区范围相同。
（2）惠农区第二限制开采区：范围为惠农区北部柳条沟洪积扇与内蒙古交界区域，区域边界北至省界，东至黄河，南至华谊大道，西至贺兰山边1160米等高线，面积61平方公里。与惠农区地下水开发利用临界区范围相同。
（3）平罗县限制开采区：范围为平罗县崇岗镇S303省道以南，箱涵沟以北，第二农场渠以西，沿山1170米等高线以东区域，面积46平方公里。与平罗县地下水超采区范围相同。
（三）吴忠市地下水限制开采区。
吴忠市划定地下水限制开采区1处，面积420平方公里，为盐池县限制开采区。
盐池县限制开采区范围为盐池县花马池镇井灌区域，北、东均以省界为界，面积420平方公里。与盐池县地下水超采区范围相同。
三、管理要求
（一）严格地下水管控。全方位贯彻“四水四定”原则，严格地下水取水总量和水位“双控”。在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内除应急、监测、勘探、试验少量取（排）水外，禁止新增取用地下水，并逐步削减地下水取用水量。严格限制工业、农业等非生活用水开采，从严、从细、从实加强地下水开发利用的监管。
（二）强化禁限采区管理。全面排查登记禁限采区现有开采井，建立地下水取水工程档案动态更新机制，明确关停、核减、保留等分类处置措施，对关停的开采井，严格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封填，防止地下水污染。加快推进农业灌溉机井“以电折水”建设，健全完善地下水监测计量体系。持续加强对取用水重点企业、重要场所的跟踪监管，严厉查处非法取用超采地下水及损害地下水生态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保障地下水安全和可持续利用。
（三）加快地下水超采治理。要按照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〈地下水管理条例〉办法》要求，编制本行政区域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方案，制定地下水超采治理年度工作计划，通过节水改造、水源置换、种植结构调整等措施，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，尽早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。
宁夏回族自治区地下水禁止开采区、限制开采区一览表
	序号
	市级行政区
	禁限采区名称
	面积
（km2）
	主要分布范围

	1
	银川市
	永宁县限制开采区
	125
	玉泉营和黄羊滩农场部分区域。

	2
	石嘴山市
	惠农区第一限制开采区
	52
	简泉农场第二农场渠以北，红果子镇110国道以南，第三排水沟以西，沿山1160米等高线以东区域。

	3
	
	惠农区第二限制开采区
	61
	惠农区北部柳条沟洪积扇与内蒙古交界区域。

	4
	
	平罗县限制开采区
	46
	崇岗镇S303省道以南，箱涵沟以北，第二农场渠以西，沿山1170米等高线以东区域。

	5
	吴忠市
	盐池县
	420
	花马池镇井灌区域，北、东均以省界为界。

	
	全区
	704
	






